张政发[2013]3号
关于下达2013年自然灾害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资金的通知
各村（居），镇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灌民发[2013]3号文件精神，对下拨我镇12.5万元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资金安排发放工作，要依据政策，规范操作，各村（居）委会及民政部门要照民主评议的原则，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，严禁优亲厚友，确保困难群众生活得到保障。
特此通知。

2013年3月6日

